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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女儿 15年，养父
母被告上法院

2009年，镇江丹徒区穆某的妻
子胡某生下一名女婴。夫妻俩都
是农民，且两人已经有一儿一女，
经济压力很大，他们决定将小女儿
送给别人抚养。于是夫妻俩通过
村办工厂的负责人寻找合适的收
养人，很快工厂负责人通过冯女士
的亲属联系上冯女士、程先生夫
妇。当时冯女士夫妇结婚4年多，
一直未生育子女，他们在亲属的介
绍下收养了女婴，但未向民政部门
办理收养登记手续。

2019年，冯女士与程先生因感
情破裂，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登记离
婚，约定女儿小媛由程先生抚养。
两年后，冯女士通过法院要求变更
小媛的抚养关系。同年法院判决
小媛由冯女士抚养，程先生承担小
媛每月生活费及教育、医疗费的一
半。在这之后，冯女士与程先生因
小媛的抚养费及债务清偿等问题
不断产生矛盾。

后来，程先生经多方打听，联
系上穆某、胡某夫妇，并在小媛不
知情的情况下，取得了小媛和穆某
夫妇的血液样本，进行亲子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穆某夫妇是小媛的
生物学父母。

穆某、胡某夫妇得知亲子检测
结果后，将程先生、冯女士告上法
院，请求确认其收养关系不成立。

一审法院判决收养关
系不成立，养母上诉

镇江市丹徒法院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
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该案
领养小媛的事实发生在 2009 年，
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根据该法，小媛被收养时冯女士26
周岁，不符合年满 30周岁的收养
条件，而且也未向县级以上政府民
政部门登记，不符合收养关系成立
条件。因此冯女士、程先生收养小

媛无法律效力，双方之间的收养关
系不成立。关于今后对小媛的监
护及抚养等事项的实际变更或交
接，原被告应进行充分协商，妥善
处理，避免再次对小媛造成伤害。

一审判决后，冯女士不服，提
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
决，改判驳回穆某夫妇的诉讼请
求。她认为，小媛在出生不到一星
期便由自己收养，目前小媛已 15
周岁，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她对小
媛悉心照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具有深厚的母
女感情，双方已形成事实收养关
系。另外，她是小媛的法定监护
人，程先生在未征得她和小媛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提取血液样本，属于
严重的违法行为，所谓亲子检测结
论属于非法证据，法院不应采信。
一审诉讼过程中，小媛明确表示愿
意与冯女士继续共同生活，不愿意
与穆某夫妇生活。但一审法院机
械司法，未征求小媛意见。法院审
理收养关系应从保护被收养人利
益和尊重被收养人意愿的角度出
发，对既有的、通过长期生活形成
的稳定身份关系予以维护，最大程
度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类似案例多次出现，
专家、法官释法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在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2017年度人民法
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中，“生父母
向养父母索要孩子案”引人关注。
19年前，马某夫妇将出生两个月的
女婴送给崔某夫妇抚养，双方未签
订任何书面协议，也未办理收养手
续。女孩上高中后，马某夫妇告上
法庭，请求确认与其存在亲子关
系，崔某夫妇收养关系不成立。南
通市两级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
立新表示，该案被称作“有温度的
判决”。这个判决的关键，在不局
限于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是
从实际出发，确认事实收养发生亲
属法律行为后果的法律效力。我
国收养法关于收养人应当同时具

备条件的规定和“收养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
定，是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指导
下制定的法律规范，不仅收养条件
苛刻，且不承认事实收养关系。该
案判决是尊重人性、尊重亲情、尊
重依据事实法律行为发生的亲属
关系的有价值的判决，它不仅维护
了事实发生的亲子关系，更给各级
法院的法官提供了一个正确适用
法律的方法。

据了解，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曾
审理一起因收养登记引发的纠纷，
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实施后上海首例收养登记行政案
件。徐某某夫妇婚后未生育子
女。2004 年，徐某某拾得一名弃
婴，报警后多方找寻婴儿的亲生父
母未果，便自己收养，取名徐小某，
但未办理收养手续。2021 年，徐
某某夫妇向某区民政局提出收养
徐小某的登记申请。区民政局受
理后，经评估认为徐某某在个人信
用方面存在贷记卡呆账和失信被
执行人记录等问题，根据《上海市
收养评估办法》有关规定，认定两
人收养能力不合格，作出不予办理
收养登记通知。徐某某夫妇不服，
诉至上铁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该通
知，并出具收养登记证。

上铁法院合议庭与市、区两级
民政局充分沟通，对相关法律规范
适用进行研讨并一致认为，该案具
有特殊性。因所涉收养行为发生
于 2004 年，申请人与被收养人之
间已经形成了事实抚养关系，有较
稳定的感情基础。在法律适用上
要考虑案件实际情况，切实保障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随即，上铁法院
向区民政局发送协调化解矛盾建
议函，在上级指导下，该区民政局
最终为两原告办理了收养登记，两
原告撤诉。法官认为，该案中，原
告与被收养人以父子、母子相称，
共同生活十余年，彼此感情深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合议庭及
时向行政机关发出了协调化解矛
盾建议函，行政争议得以圆满解
决。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送养女儿15年后
生父母起诉养父母讨要抚养权

15年前，家住镇江市丹徒区的
冯女士夫妇，经人介绍收养了一名
刚出生不久的女婴。15年后，冯
女士被孩子的生父母告上法院，要
求确认收养关系不成立。今年 6
月，丹徒法院一审支持了生父母的
诉讼请求。冯女士不服，提起上
诉。

“15年前，他们将女儿送走；现
在女儿长大了，他们又想要回。15
年来，我待女儿不是亲生胜似亲
生，现在女儿也愿意继续与我一起
生活。我希望二审法院考虑实际
情况，作出公正裁决。”冯女士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元森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曹玉婷
记者 严君臣）“这个网络账号是我
注册运营的，应该归我！”“账号是
用我的身份证实名认证的，应该
归我！”当新媒体账号实名认证人
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时，账号的
使用权应该归谁？8月 21日，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通
州法院高新区法庭审结了一起涉
及情侣分手后抖音账号权利归属
问题的纠纷。

2019 年 3 月，小姚和小林相
识并确定恋爱关系。恋爱期间，
作为自媒体从业者的小姚以其名
下的手机号码注册抖音账号，经
过其运营维护，账号的粉丝量一
度涨到 3.8 万。看到粉丝数量较
多，小姚考虑用该账号进行直播，
但直播账号须进行实名认证，因
其本人已实名认证另外一个抖音
账号，经过小林同意后，小姚用小
林的身份证完成了该账号的实名
认证。恋爱期间，案涉抖音账号
相关的经营收益由小姚获取。

2020 年 3 月，小姚和小林分
手。分手后，小林要求小姚返还
案涉抖音账号未果，一气之下通
过平台申诉的方式收回了账号，
同时换绑手机号码。双方就案涉

抖音账号的归属多次协商未果，
故小姚诉至法院，要求获得案涉
账号的使用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抖音账号作
为一种网络虚拟财产，其使用权
归属原则上同样应当遵循民法意
思自治原则，有约定的从约定，没
有约定的，应当考量当事人之间
的法律关系、账号注册主体、实际
运营情况以及收益权归属等综合
判断。

被告作为其个人信息的权利
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决
定权，有权同意他人使用其个人
信息，也有权撤回同意。现原、被
告双方已经分手，被告不同意原
告再使用其身份信息绑定案涉抖
音账号，而原告又明确表示其不同
意将自己的身份信息从另一抖音账
号解绑，根据抖音平台一个身份信
息只能实名绑定一个抖音账号的规
则，此时原告要求确认案涉抖音账
号的使用权归其享有，由被告向其
交付账号密码的方式返还账号，显
然不具有可操作性，且与抖音平台
规则相违背，也会让被告的权益陷
于不安之中，有失公允。最终，法院
驳回了小姚的诉讼请求。目前该判
决已生效。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赵卫军
记者 毛晓华）近日，泰州姜堰男子
宋某酒后叫代驾回家，可行至村
口，担心代驾不熟悉村里道路，就
让对方下车他开回去。没想到，被
交警逮了个正着。

近日，宋某和朋友一起吃饭，
席间喝了2瓶啤酒。饭后，宋某知
道自己酒后不能开车，所以特意叫

了代驾送他回家。车行至村口，宋
某一看快到家了，离家门口还有不
到 300米，且村内道路复杂，于是
就让代驾下车回家，剩下的几百米
他自己开回去。巧的是，此时一辆
警车正在附近巡逻，这辆车停在路
边，吸引了交警的注意力。

当看到车上代驾离开，宋某自
行驾车行驶了几十米后，巡逻交警

依法拦停检查。路口公共视频也
清晰地记录下宋某驾车的全过
程。经交警现场对宋某进行呼气
式 酒 精 检 测 ，结 果 为 66mg/
100ml，涉嫌饮酒驾驶，并处以
1000 元罚款，驾驶证吊销半年。
交警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心
存侥幸，既然酒后叫了代驾，就要
让代驾开车，切莫自己“上手”。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孙
某因雨伞被同事错拿，在工作群
发送了很多关于盗窃、犯罪等图
片，并要求拿错雨伞的人道歉，结
果引起公司不满，并要解除与孙
某的劳动合同。双方为这件事闹
上了法院。最终，苏州市吴中区
人民法院判决该公司向孙某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9148
元。

2021 年 3 月，孙某入职某模
具公司，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至
2024 年 3 月止。2023 年 1 月 13
日，因雨伞被同事错拿，孙某一时
气愤，在公司微信群中发送关于
盗窃、犯罪等宣传图片，并要求拿
错雨伞的人道歉。孙某在微信群
中发送的内容较多，引起模具公
司不满。公司认为，根据单位《人
事管理制度》的规定，张贴、散发
相关文字、图片、电子邮件，足以
破坏员工与公司的关系；捏造、散
布谣言、诽谤、中伤、诬陷公司和
其他同事或出具伪证，制造事端，
情节严重的违纪行为，公司有权
予以辞退。孙某因个人私事在微
信群内发布不利于公司团结的图
片和言论，给整个公司、广大员工
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根据《人事
管理制度》的上述规定，孙某的行
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应作辞退处
理。

2023年 1月 14日，模具公司
向孙某送达《解雇通知信》，解除
与孙某的劳动合同。孙某认为，
模具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
求模具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获劳动仲裁支持。模
具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
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孙某
虽因同事拿错伞等琐事在公司微
信群发送数量较多的聊天截图、
图片，有所不妥，但其行为并非针
对模具公司，无证据证明孙某的
行为足以破坏员工与公司的关
系，也未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尚
不足以认定为严重违纪行为。模
具公司对孙某作出的辞退处理，
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据此，
依法判决模具公司向孙某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9148
元。该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
理，一审终审，该案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到村口让代驾下车，刚开几十米就被查

同事错拿了自己雨伞
员工在工作群要求道歉被公司辞退

一个实名认证 一个实际运营
恋人分手这个3.8万粉丝的账号归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劳动
者存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可见，用人单位根据规
章制度的规定解除与劳动者的劳
动合同时，应当综合考量劳动者
行为违纪的严重程度以及对公司
造成的不利影响、损害后果等因
素，审视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是
否达到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
程度，应当避免“罚过失当”。本案
中，劳动者的行为不足以达到严重
违纪的程度，用人单位完全可以通
过其他途径督促劳动者改进，但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对事件的
起因、程度、后果、员工的主观心态
等综合权衡考量不够，误判了员
工行为的严重性，直接解除劳动
合同违反了比例原则。

■法官提醒

冯女士（右）与养女，期待二审公正判决 当事人供图 扫码看视频


